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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4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57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 6月 30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2016号云顶翠峰裙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黄振光先生。
6、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合计 104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193,447,2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76,926,159 股的
40.5613%（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504,122,31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持股数量为27,196,157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本数为476,926,159股）。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7人，代表股份172,546,1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78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97人，代表股份数20,901,0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8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8人，代表股份数27,607,60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8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根据

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及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93,436,6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945％ ；反对 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弃权1,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96,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反对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弃权1,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93,434,4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934％ ；反对 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弃权 3,5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94,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5％；反对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弃权 3,5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93,425,3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887％ ；反对 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弃权 12,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85,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6％；反对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弃权 12,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分派现金红利 0.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
股本；如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并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93,425,3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887％ ；反对 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弃权 12,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85,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6％；反对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弃权 12,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5、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93,425,3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887％ ；反对 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弃权 12,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85,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6％；反对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弃权 12,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93,425,3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887％ ；反对 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弃权 12,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85,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6％；反对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弃权 12,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7、《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93,419,8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858％；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弃权 17,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80,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7％；反对 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2％；弃权 17,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1％。

8、审议通过《关于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拟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和与具有相应资质的金融公司合作进行融资
业务，融资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贷款、长期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
汇票、保函、信用证、贸易融资等，总额度不超过56亿元，授权期限自公司202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公司名称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泽中南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泽精密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万泽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泽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万泽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万泽医药有限公司

珠海市万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授信额度

6亿元

3亿元

3亿元

8亿元

5亿元

8亿元

8亿元

3亿元

12亿元

56亿元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
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股东大会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办理具体的签署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93,365,2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576％；反对 6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9％；弃权 12,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25,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29％；反对 6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14％；弃权 12,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9、审议通过《关于确定担保额度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拟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和与具有相应资质的金融公司合作进行融资
业务，并由本公司或子公司为上述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对象为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信用担保、
资产抵押、质押等以及因业务需要向相关方视情况提供的反担保，担保额度不超
过 56亿元，担保额度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公司和下属子公司间进行调剂，相关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万 泽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合
并 报 表 范 围 内
的下属子公司

被担保方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泽中南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泽精密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万泽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泽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万泽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万泽医药有限公司

珠海市万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

60,000

30,000

30,000

80,000

50,000

80,000

80,000

30,000

120,000

是否关联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上述担保额度的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
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担保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在上述担
保额度内，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期限等以最终签署的相关担保协议为
准。股东大会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的签署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93,360,5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552％；反对 7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2％；弃权 16,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20,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59％；反对 7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39％；弃权 16,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2％。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含）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彭文文律师、庄丽琴律师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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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办理部分股份
担保及信托登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获悉，公司控股股东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8,000,000股无
限售流通股分别划转至万泽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开立的“万泽集团－红塔证券－25泽EB03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万泽集团－
红塔证券－25泽EB04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上述担保及信托登记手续办理
完毕后，万泽集团为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而开立的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将合计
持有本公司96,95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9.23%。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拟办理的股东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万泽集
团有限
公司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

本次担保及信托
登 记 股 份 数 量

（股）

28,000,000

28,0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6.88%

16.88%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5.55%

5.55%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

是否为补
充担保物

登记

否

/

担 保 及 信 托
登记到期日

至 办 理 解 除
担 保 及 信 托

登记之日

/

受托管理人

红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担保及信托登
记用途

用于可交换公
司债券换股和
本息偿付提供

担保

/

二、本次拟办理的股东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事项前后的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担保及信托登记事项不会导致万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票的数量发生变动。
本次担保及信托划转股份办理前，万泽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96,889,6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22%，通过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68,
9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68%。本次担保及信托划转股份办理完成后，万
泽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票68,889,6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67%，通过担保及信
托财产专户间接持有公司股票96,9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23%。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万泽集团本次股份担保信托登记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万泽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相关股份风险可控。
3、万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拟办理的股份担保信托登记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

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公

司股东办理股份担保信托登记事项进展的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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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

6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2025-045）。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09:

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华路 899号世博耀华商务中心A栋

15层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金锋先生因个人原因请假，未出席股东大会。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沈军先生主持召开。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905名，代表股份总数

为 932,578,431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份 的 43.6510%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总 股 份 的
43.6510%。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6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541,139,

36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5.3290%，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5.3290%。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899人，代表股份总数为391,439,067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18.3220%，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8.3220%。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903人，代表股份总

数 499,781,504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份 的 23.3932%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总 股 份 的
23.393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2,466,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0％；反

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63,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99,669,804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7％；反对 4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97％；弃权 6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该项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关于修订、制定或整合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3,652,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3922％；反

对98,863,8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6011％；弃权62,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0,855,646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062％；反对98,863,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9.7814％；弃权 6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

该项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3,751,1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028％；反

对98,771,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5912％；弃权56,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0,954,246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259％；反对98,771,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9.7628％；弃权 5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3％。

该项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3,645,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3915％；反

对98,870,5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6018％；弃权62,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0,848,946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048％；反对98,870,5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9.7828％；弃权 6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4）关于修订《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2,390,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9％；反

对9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90,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99,593,804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4％；反对 9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94％；弃权9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2％。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5）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2,378,6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6％；反

对 8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6％；弃权 110,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99,581,704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00％；反对 8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179％；弃权 1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1％。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6）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3,693,3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3966％；反

对98,786,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5928％；弃权98,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0,896,446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143％；反对98,786,2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9.7659％；弃权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7）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3,716,4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3991％；反

对98,771,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5912％；弃权90,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0,919,546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190％；反对98,771,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9.7628％；弃权 9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2％。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3,731,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007％；反

对98,775,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5916％；弃权71,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0,934,346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219％；反对98,775,2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9.7637％；弃权 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4％。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9）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3,693,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3966％；反

对98,809,5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5953％；弃权75,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0,896,346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143％；反对98,809,5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9.7706％；弃权 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3,677,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3949％；反

对98,809,3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5953％；弃权91,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0,880,946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112％；反对98,809,3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9.7705％；弃权 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3％。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1）关于修订《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33,696,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3969％；反

对 98,775,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5916％；弃权 10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0,899,646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2150％；反对 98,775,2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9.7637％；弃权10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3％。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2）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2,408,9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8％；反

对 6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7％；弃权 106,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99,612,004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1％；反对 6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125％；弃权 10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施念清、陈颖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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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5年 6月 30日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黄宇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职工代表董事，任期
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黄宇先生符合《公司法》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担任职工代表董事后，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黄宇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附件：
一、黄宇先生简历
黄宇先生，1979年 12月出生，本科学历。于 2003年 7月获上海师范大学法学

学士学位。曾任上海商贸旅游学校教师、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任公司监事
会主席；2014年1月至今在公司法务部任职，现任本公司首席法务官。

截至目前，黄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黄宇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黄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目前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和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黄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5-066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逸石化”）第十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25日以通讯、网络或其他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
事，并于2025年6月30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
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邱奕博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恒逸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截至2025年6月30日收盘，公司股票已出现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85%的情形，已触发“恒逸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鉴于近期公司股价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未能正确体现公司长期发展的内

在价值，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
长期稳健发展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决定本
次不行使“恒逸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且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未来三个月（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内，如再次触发“恒逸转债”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
的期间从2025年10月9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恒逸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
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恒逸转债”转股价格的
向下修正权利。

《关于不向下修正“恒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同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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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恒逸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或

“公司”）股票已经出现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的情形，触及“恒逸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2、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

不行使“恒逸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且在未来三个月内（2025年7月

1日至2025年9月30日），如再次触发“恒逸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

提出向下修正方案。从2025年10月9日开始计算，若再次触发“恒逸转债”的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恒逸转

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不向下修正“恒逸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具体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22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10月

22日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20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1027号”文同意，公司200,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已于2020年11月1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恒逸

转债”，债券代码“127022”。
（三）转股期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 4月 22日）起至

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6年10月15日）止。

（四）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 11.50元/股，不低于募集说

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

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

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公司2021年5月11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该分红方案于2021年7月6日除

权。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恒逸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1年 7月 6日起

由原来的11.50元/股调整为11.20元/股。

3、公司2022年5月17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该分红方案于2022年7月7日除

权。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恒逸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2年 7月 7日起

由原来的11.20元/股调整为11.00元/股。

4、公司2024年5月10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以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

本。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恒逸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6月26日起

由原来的11.00元/股调整为10.91元/股。

5、公司2024年11月18日召开的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十二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恒逸转债”转股

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下修正“恒逸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根据可转债公司

债券相关规定，恒逸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11月19日起由原来的10.91元/股
调整为9.20元/股。

6、公司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以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

本。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恒逸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6月20日起

由原来的9.20元/股调整为9.15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

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

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

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
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

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

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截至2025年6月30日收盘，公司股票已出现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85%的情形，已触发“恒逸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鉴于近期公司股价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未能正确体现公司长期发展的内

在价值，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

长期稳健发展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决定本

次不行使“恒逸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且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未来三个月（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内，如再次触发“恒逸转债”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

的期间从2025年10月9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恒逸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

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恒逸转债”转股价格的

向下修正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